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國際會議） 

 

 

 

 

 

OECD 「造船工作小組」 

第 120次會議 
 

 

 

 

 

                     
服務機關：經濟部工業局 

姓名職稱：蔡妙慈科長 

派赴國家：法國巴黎 

出國期間：中華民國 104年 6月 9日至 6月 14日 

報告日期：中華民國 104年 8月 24日 

 



 

摘    要 

OECD 第 120 次「WP6」會議於 2015 年 6 月 11~12 日召開，由「WP6」主席--

常駐代表挪威大使 Ms. Elin Østebø Johansen 主持會議。 

會議共進行九大議程及個別議題專題之相互討論，包括「政策發展（Policy 

development）」、「出口信貸造船部門瞭解書 --最新發展（ SSU- Sector 

Understanding on Export credits for ships –latest development）」、「綠色

船舶（Green ship）」、「造船產業之新金融型態（New forms of finance in the 

shipbuilding industry）」、「國際運輸論壇之大型貨櫃船報告（Report by the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Forum (ITF) on large container ships）」、「供應與

需求分析（Supply and demand analysis）」、「公平競爭之措施回顧（Instrument 

review）」、「後續造船及離岸產業發展（Follow-up on shipbuilding and the 

offshore industry）」、「WP6計畫更新（WP6 project updates）」等議題，邀請各

國產、官及組織代表共同討論造船相關產業之發展趨勢、機會及挑戰，瞭解及掌

握全球造船市場發展，變化及動態，提供政府、國內產官學研及廠商之國際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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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之「造船工作小組」（Council Working Party on Shipbuilding,簡稱

WP6）直屬 OECD 理事會，其位階相當委員會層級，係 OECD 現存以單一產業為探討主

題的兩個委員會之一(註：另一個產業委員會為鋼鐵委員會)。 

OECD 理事會於 2002 年 6 月授權成立「OECD 造船特別諮商小組」(Special 

Negotiating Group,簡稱 SNG)，並正式邀請我國及中國等非會員國（Non-Member 

Economies）參加新造船協定（new Shipbuilding Agreement）談判（註：所謂新造

船協定即是為便利與 1994 年所簽署之造船協定有所區別）。OECD 期望經由多邊談判

建立國際造船市場之規範，塑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惟該談判自 2002 年 12 月至 2005

年 9 月歷經 12 次會議，後因各重要國家對於該新造船協定部分條文無法達成共識，

談判終告暫停(pause)。 

 

造船工作小組(WP6)簡介  

OECD理事會造船工作小組（WP6）旨在逐步建立產業的正常的競爭環境，鼓勵經

由數據收集和分析的透明度，尋求擴大全球造船大國與非 OECD 經濟體間於造船產業

政策之溝通討論平台。    

造船工作小組的主要優先工作項目為建立全球造船產業之正常競爭環境，消除造

船市場扭曲因素，鼓勵藉由產業資訊透明度及各國間之同儕檢視，以避免政府對其造

船產業之不適當補貼支持措施。 

目前工作小組主席為挪威常駐 OECD 代表-- Ms. Elin Østebø JOHANSEN 大使，

小組成員包含澳大利亞，加拿大，丹麥，芬蘭，德國，希臘，意大利，日本，韓國，

荷蘭，挪威，波蘭，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克羅地亞和羅馬尼亞已完全參

與工作小組，歐盟委員會代表歐盟，也參與 WP6會議。 

 

造船工作小組的功能  

OECD理事會造船工作小組（WP6）提供各國政府、全球造船產業間相互交流之國

際平台，透過祕書處相關專家進行全球新船訂單、訂單簿及交船量之數據追踪、分析，

預測世界造船產能供需狀況，提出產能過剩與否等預警訊息，提供各國政府調整其產

業政策以協助造船業者新商機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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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年造船工作小組會議  

2006 年 7月召開第 102次會議，2006年 12月召開第 103次會議與邀請非會員國

(包含我國及中國大陸等其他國家)參加 OECD「造船專題研討會」（Shipbuilding 

Workshop with Non-OECD Economies and Industry）。 

2007 年 6 月 11-12 日召開之第 104 次「工作小組」會議，首度邀請我國以專案

觀察員(Ad Hoc Observer)參與。由經濟部工業局、國貿局、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中心) 、船舶中心及台船等代表共同參加會議，討論(一)造船短、中期趨勢(二)

修改出口信貸造船部門瞭解書(三)造船融資報告(四)新造船協定談判最終情況報告

(五)補貼及其他支持措施檢視之建議案。等重要議題 

2008 年 7 月 3-4 日召開之第 106 次會議及同(2008)年 12 月 4 日-5 日召開之第

107 次會議及「造船專題研討會」(主題為:蛻變化中之世界造船產業結構)，我國均

派代表參加。 

2009 年 7 月 9-10 日召開之第 108 次會議，亦再次邀請我國以專案觀察員(另有

巴西、中國、俄羅斯及烏克蘭)參與該次會議。同(2009)年 12月 3、4 日召開之第 109

次會議及「造船專題研討會」會議(主題為:造船市場扭曲因素) ，我國均派代表參加。 

2010 年 4月 12~13 日召開之「WP6」第 110次會議，再次邀請我國參加此次會加

該次會議，會議之重要共識為重啟自 2005年暫停之「造船協定談判」。但於同(2010)

年 11月 2日至 3日召開之第 111次「WP6」會議上(我國未受邀參與)，由於歐洲及部

份亞洲國家對於重啟談判之處理及看法差異過大，故於同(2010)年 12 月 16日召開之

OECD理事會會議中，鑑於上述理由，理事會同意「WP6」主席 Harald Neple 的提議，

決定終止(terminate)新一輪之「造船協定談判」，並讓「WP6」專注於其他重要工作，

諸如更好地了解市場的扭曲現象、增加政府支持措施之透明度、造船市場現況及影響

船舶產業的環境和氣候變化問題上。 

2011 年 7月 7~8 日召開之第 112次「WP6」會議暨「造船專題研討會」，其中「造

船綠色成長研討會」討論主題為”造船產業對綠成長挑戰的反應”(The 

shipbuilding industry’s response to the Green Growth challenge) 。該會議

共有來自 22國及 13 個海事相關組織，合計 88人參與會議討論。 

2012 年 6月 21~22 日召開之第 114次「WP6」會議暨「造船市場扭曲因素研討會」，

專題研討會主軸為”造船市場扭曲因素” (Special session on Market Distorting 

Factors)。會議中由盧文燦科長就「Chinese Taipei’s view on Market Distorting 

Factors」主題進行論述演說，主要內容為對於船舶市場扭曲確實會造成不公平競爭，

包括如船舶鋼板價格與船東貸款問題，與各國分享經驗、進行討論及資訊交流。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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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9日及 30日召開第 115次「WP6」會議，主題為「造船產業之未來(The Future 

of Shipbuilding)」，將就全球造船業造船產業的發展趨勢和未來發展進行討論，並

進行日本政府造船產業支持措施之同儕檢視。 

2013 年 6月 17~18 日召開之第 116次「WP6」會議，主要討論有關出口信貸、綠

色船舶、國營企業角色等議題，並進行葡萄牙政府造船產業支持措施之同儕檢視。同

年 11 月 27~28 日召開第 117 次會議暨「造船全球價值鏈 (Global Value Chain in 

Shipbuilding) 」專題研討會，會議中各界(各國、組織、公司)對於在造船全球價值

鏈對產業、船舶設備、航運、船廠員工等方面之影響進行報告研討。 

2014 年 6 月 12~13 日召開之第 118 次「WP6」會議，討論下列議題:造船產業政

策發展、產業政策評價、海洋經濟(更新版)、SSU 最新發展、綠色船舶、WP6 計劃更

新、造船產業供需分析。同年 11 月 24~25 日召開第 119 次會議暨「造船及離岸產業

(Shipbuilding and offshore industries) 」專題研討會，，邀請各國產官學界代

表，討論該領域之產業發展趨勢、機會及挑戰，並說明海洋經濟(Ocean Economy)發

展情形。 

今年(2015)年 6 月 11~12 日召開之第 120 次「WP6」會議，由 OECD「WP6」主席

--常駐代表挪威大使 Ms. Elin Østebø Johansen 主持會議之進行。會議共進行九大

議程及個別議題專題之相互討論，包括「政策發展（Policy development）」、「出口

信貸造船部門瞭解書--最新發展（SSU- Sector Understanding on Export credits for 

ships –latest development）」、「綠色船舶（Green ship）」、「造船產業之新金融型

態（New forms of finance in the shipbuilding industry）」、「國際運輸論壇之大

型貨櫃船報告（Report by the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Forum (ITF) on large 

container ships）」、「供應與需求分析（Supply and demand analysis）」、「公平競

爭之措施回顧（Instrument review）」、「後續造船及離岸產業發展（Follow-up on 

shipbuilding and the offshore industry）」、「WP6計畫更新（WP6 project updates）」

等議題，邀請各國產、官及組織代表共同討論造船相關產業之發展趨勢、機會及挑戰，

並進行經驗分享，重要議題內容於後章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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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團員及任務分工 

一、 本次會議於法國巴黎 OECD總部舉行  

二、 會議地點：2,rue Andre’-Pascal, 75775 Paris Cedex 16, France  

三、 會議時間：6月 11 日及 12日。全部行程為 6月 9日至 6月 14日(返抵台灣) ，

為期 6天。  

四、 我國出席人員及分工如下： 

參加團員 

任務分工 

單位 職稱 姓名 

經濟部工業局 科長 蔡妙慈 全盤綜理 OECD業務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 歐永源 

有關「出口信貸造船部門瞭解書--最

新發展」、「綠色船舶」等事項提出

補充、澄清、說明，「造船補貼及支

持措施」問卷填覆及一般性業務 

財團法人船舶暨 

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專案 

經理 
鍾昆憲 

有關「政策發展」、「供應與需求分

析」、「公平競爭之措施回顧」、「後

續造船及離岸產業發展」事項提出補

充、澄清及說明，進行「造船補貼及

支持措施」問卷填覆及一般性業務 

此次經合組織造船工作小組會議，經濟部國貿局雖未派員，但在各種財務、

行政支援上大力協助，此外駐法國代表處經濟組賴作松組長及梅碧琦小姐，除在

各種行政支援上大力協助，並與 OECD 工作小組連繫，其中梅碧琦小姐亦出席本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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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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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作內容 

本次會議首先由 OECD「WP6」主席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的常務代表挪威大使 Ms. Elin Østebø 

Johansen 簡短致詞歡迎會員國以及非會員國參加此次會議，隨即展開 2天的會議。 

會議共進行九大議程及個別議題之相互討論，包括「政策發展（Policy development）」、

「出口信貸造船部門瞭解書--最新發展（SSU- Sector Understanding on Export credits for 

ships –latest development）」、「綠色船舶（Green ship）」、「造船產業之新金融型態（New forms 

of finance in the shipbuilding industry）」、「國際運輸論壇之大型貨櫃船報告（Report by 

the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Forum (ITF) on large container ships）」、「供應與需求分

析（Supply and demand analysis）」、「公平競爭之措施回顧（Instrument review）」、「後續

造船及離岸產業發展（Follow-up on shipbuilding and the offshore industry）」、「WP6計

畫更新（WP6 project updates）」等議題，邀請各國產、官及組織代表共同討論造船相關產業

之發展趨勢、機會及挑戰，並進行經驗分享。 

會議首先，各國會代表一致通過本次會議議程(agenda) 及 WP6第 119次會議的會議結論

與摘要記錄。 

接著開始各項議程及專題之報告、說明及討論，重要內容如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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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策發展 

議題 1 : 法國造船產業之政策發展 (Policy developments for the French 

shipbuilding industry) 

本議題由法國企業總局之經濟、工業及數位事務部(Directorate General for Enterprise, 

French Ministry of Economy, Industry and Digital Affairs) 之 Guillaume Decorzent

報告最近政策及工業發展。 

法國造船產業現況，造船產值為 8.5 億歐元，以外銷出口為導向之 80%為客船，30%為軍

艦，從業人數為 42,000 人，廠家數為 500 家，包括主要船廠(STX、DNCS 等)、供應商、分包

商、船舶設計辦公室、相關工程顧問公司等，其中小型企業(少於 250名員工)約佔 90%。 

法國政府於 2010 年成立造船產業策略委員會(The shipbuilding industry strategic 

committee, SISC)，由工業部部長所發起，涵蓋工業部及交通部相關業務，該 SISC委員會的

試辦計畫是由法國船舶工業集團(GICAN)辦理，成員包括工業、公會、研究實驗室、創新集群

等相關權利關係單位，主要範疇為建構一個談商平台，有助於有效定義公共政策議題，以及完

成持續創造法國造船之就業機會之目標。 

該 SISC委員會提供二項業務措施，包括造船工業研究及創新理事會(CORICAN)及強化中小

企業的推動計畫(Océans 21)，並建構造船產業契約之主要 6大行動方針，涵蓋範疇如下表： 

 

6大行動方針 CORICAN Océans 21 

1. 推動大型企業及中小型企業之間的合作聯盟。 X X 

2. 制定具競爭力的發展策略，並促使中小企業自我提升。 X X 

3. 推動中小企業產業發展及拓展國際市場。  X 

4. 維護並促進造船產業的關鍵 Know-how。  X 

5. 透過業者間協調及整合，促進產業競爭力。 X X 

6. 著眼關鍵研究課題，提升創新性。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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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1年由政府發起並創立造船工業研究及創新理事會(CORICAN)，涵蓋工業部及交通部

相關業務。主要目標在於藉由各個造船相關領域的技術藍圖，勾勒出長遠的創新性策略，包括

主要船舶性能(高效、安全、智慧船舶)、競爭性的工具等，並藉由歐盟及國家之產業輔導、廠

商產業合作聯盟、由工業到行政公共機構的組織回饋，以利公共政策能符合造船業的產業特

性，促進公私創新協同合作。 

Océans 21 計畫措施主要強化法國工業之競爭力，透過海事工業集團執行設計的部分，並

由國家及相關領域上具有競爭力之團體給予支持。該方案形塑四大主題：(1) 法國造船生態系

統公司的策略定位；(2) 國際化發展；(3) 開發、維護及推動重點造船能力；(4) 藉由合作聯

盟方式提升創新性及競爭力。而當前在不同層級上的行動策略，包括有獨立對話及諮詢業務、

公司團體之支持、創造造船產業知識及訊息的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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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綠色船舶 

議題 2 : 綠色船舶 (Green Ship) 

此議題由 OECD秘書處政策結構部門之 Mr. Laurent Daniel 及 Ms. Karin Strodel 報告，

透過數項初步資料提供與會人員進一步了解政策、創新與綠色船舶之間的重要鏈結。 

2015-2016年間綠色船舶之工作及預算計畫，該計畫目標為確定市場環境及政策以引領海

上運輸之創新，並聚焦於四大環保創新性主題進行說明，包括減緩氣候變遷、壓艙水處理系統、

溢油回收處理、空氣汙染等，透過 OECD秘書處數據庫所提供的基本資料，藉以分析環保兼創

新性之專利種類。 

 

減緩氣候變遷（1960-2012 年間減緩氣候變遷技術之發明國家專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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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艙水處理系統（1970-2015 年間國際合作發展壓艙水處理系統技術之專利數）： 

 

 

 

 

 

 

 

 

 

 

 

 

溢油回收處理（1960-2012 年間溢油回收處理技術之發明國家專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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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汙染（1960-2012 年間空氣汙染技術之發明國家專利數）： 

 

 

 

 

 

 

 

 

 

 

 

於國家及跨國性之 IMO MARPOL 附件 1~附件 6等規範下，進行四大環保創新性主題分析，

試圖擬出政策指標，藉以證實創新性（如專利活動）及政策、船用燃料價格之提升（參見下圖

為 1970-2012年間減緩氣候變遷及燃油價格提升之專利數）、海上貿易等變因之間的連結度，

由創新性角度分析之報告，期盼在下半年度 11月 10 日的 WP6會議上能提出更具環保性能之綠

色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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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3 : 綠色船舶促進未來活動之意見報告 (Proposal for future activities 

in terms of green ship promotion) 

主席邀請日本國土交通部造船機械部門之 Mr. Kei Ito 提出日本在發展綠色船舶之可行性

政策說明。日本在第 113次及第 115次 WP6會議上，皆透過出口信貸造船部門瞭解書（SSU）

提倡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之綠色船舶提議，以及建議延遲 IMO船舶能源效率設計指數（EEDI）規

範之生效日期，經由上述的討論，聚焦於綠色船舶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政策方針。 

本次會議日本提出適用於定義綠色船舶之環境指標，如二氧化碳、硫氧化物、氮氧化物、

壓艙水處理系統、船舶回收等。並討論適用於推動綠色船舶之政策方針，如信口信貸、研發支

持、先導型計畫的推展、港口費的調降等。並加以討論綠色船舶是否要低於 20% EEDI 標準，

亦或僅需要低於 EEDI標準即可，但近幾次會議尚無共識，往後將持續蒐集更多訊息，以利界

定，並彙整近期有關綠色船舶補貼措施相關新聞，然而補貼標準並不一致，尚待後續追蹤。 

DNV提出綠色船舶之政策，有 5項方案，但尚未達成共識。下表說明近年來各國發展綠色

船舶之比較： 

 

國家/組織 政策方針 綠色船舶的定義 

韓國(韓國進出口銀行 KEXIM) 貸款或股權 未知 

韓國(韓國金融公司 KoFC) 貸款 未知 

芬蘭 

(Ministry of Transport, MOT) 

未知 未知 

GAF (Green Award Foundation) 調降港口費 氣體排放、壓艙水、船舶回收 

WPCI (World Port Climate 

Initiative) 

調降港口費 二氧化碳、硫氧化物、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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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4 : 以船塢生產力作為造船供給量之估測：以數據資料為基礎之實務及策

略方法  (Dock productivity as the measure of Shipbuilding Supply ;  

A Data-based Practical and Policy Approach) 

該議題由 Worldyards.com Pte Ltd.之 Mr. Matthew Flynn 透過視訊會議方式提出造船能

量估測之說明。 

2014年 OECD曾討論，過去 WP6所嘗試進行的全面性造船產能量化方法，卻受限於資料及

方法而無法進行。過去 OECD 曾採用明確且詳細的方法進行估測造船產能，且得得 WP6及 OECD

重要造船產業組織所認可。Worldyards 公司檢視該方法，其需要大量的重要因素投入及說明

解釋。 

該方法利用單一參數，以客觀的統計方式量測船塢生產力，船塢生產力為主總因素生產力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之估算法，其基於總船塢面積及總 CGT產量，船塢意指

乾塢(drydock)、浮塢(floating dock)、滑式船台(slipway)、拖架式船台(slipway)，主要目

的為船舶安放龍骨後，造船廠仍有可以建造其他船體之空間。 

以經濟學來說，生產力可視為特定之投入如勞動力，或每單位產出之所有投入，包括勞動

力、資本及在生產中使用的所有其他投入與產出，可藉由該方法取得所有總因素生產力之投入。 

總因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係綜合所有投入的基礎因素所獲得之

產出。總因素生產力包括取得國家或企業層級的生產力，並計算出供給量。（TFP 應用於商業

上具有優勢，TFP廣泛使用於農業，也適用於造船產業，在造船產業下，也應考量如何提供數

據，作為實際基礎及政策擬定以解決造船供給。）在養殖方面，TFP最基本之方法為每英畝或

公頃種植出不同作物。 

造船產業採用修正總噸（Compensated Cross Ton，CGT）以正確反映造船產量，使散裝貨

船之產量和貨櫃船之產量可比為蘋果對蘋果，而非玉米對大豆，方能正確判斷各國、各船種之

造船產量排名。 

各種船塢應選用修正總噸（CGT）作為船塢生產力指標，才能正確計算出每年潛在產量。

Worldyards 之船塢生產力（dock productivity）算法為將船廠每年總產量之修正總噸作為分

子，並將船塢區域計量作為分母，也可利用過去船塢生產力估算供給量，公式為：造船廠生產

量+基礎成長率 +/- 船廠發展+/- 國家成長。 

Worldyards 之造船產能及產能利用率(shipbuilding capacity and utilization )估算

並非為數學計算預測之結果，而是蒐集全球每個造船廠完工交船 3,000載重噸以上船舶之所有

產量加總而得之結果。對於統計上及策略上而言，總因素生產力應用於造船供給，係為可靠的

參考方法，可稱之為「產能（Capacity）」或「理論潛在產量（Theoretical output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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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造船廠建造商船時其廠區設備之最大產量。 

有關船塢在造船產業之議題（該結論並不影響我們認定船塢生產力可作為造船供給之重要

指標），其實船廠設備(facilities)真正的瓶頸在於產量，這並非是短期的問題，例如缺乏主

機、人力短缺、融資能力不足等。理論潛在產量（Theoretical output potential）係為造船

廠設備及生產線所能生產「每年船舶數量」，因此，理論潛在產量並沒有變少，但產能利用率

（Utilisation）的多寡則取決於需求市場之興衰狀況，故船廠每年之產能 Capacity）則為有

效產能(有完工交船)及擱置(dormant)產能之總和。 

Worldyards 提供過去與現在之全球造船產能數據，在此基礎上，其公司已發展出一套內

部方法理論(in-house methodology)以推估造船未來或潛在產能。Worldyards 計算「潛在產

能（potential Capacity）」，首先算出現有船廠實際基礎生產力之成長，其次檢視其所有生產

力投資項目，包括起重機、船段廠等，亦参考所謂「產能重要事件（capacity-significant 

events）」，透過引進新生產方法/過程、機械設備（巨型起重機）、廠區設備關閉、經營策略重

點從造船轉移至其他領域業務等情形，而上述未開發的新計畫則有機會被政府批准且得到融

資。Worldyards評估上述事件對造船產能之衝擊，可在 Worldyards網站上所有造船公司之”

背景資料” 欄框中查得。 

船廠開始啟用新設備後，我們為其設定一個「學習曲線」，藉由加班超時的方法可改善該

設備之生產力，從基準日期(第一年之交船日期) 逐步成長到接近該船廠潛在理論產量，通常

約需 3年時間。 

當 Worldyards於 2005 年 9月發表造船產能預測後，不少市場人士反映該預測過於誇大，

實際上該公司在 2005年預估 2009年之產量，遠低於實際發生的產量。產能的倍增來自於因有

利可圖的新船價格所致之新機械設備及額外生產力，這些皆基於基本經濟，當船價已飆升至

頂，供給面相對會變得具彈性。 

Worldyards公司在有關造船業擴張(新船廠及改善生產效率)之相關數據顯示，西元 2000

年後之前 10年間造船供給方面較有彈性，在 2006年至 2009年期間多數船廠藉由新廠區擴建

及提升生產效率，而快速擴張造船產業版圖。 

Worldyards公司全球性造船產能/產量之評估，乃藉由全球、各洲、各國之個別船廠預估

值加總之結果，若船廠同時建造商船及離岸工程船舶，Worldyards 亦可估算其離岸工程船舶

之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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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yards採用 2008 年船廠生產作為評估基礎，並假定為船廠當年皆充分使用其所有生

產設備。2008年至 2012年之產能成長：即使處於金融危機，仍於 2007年至 2008 年間有新的

生產設備之重大投資。2013 年至 2014年產能下降原因：(1)小型造船廠關廠；(2)大型船廠將

產能轉移至離岸工程船舶；(3)部分小型造船廠轉型建造離岸工程船舶(AHTS 船及其它少型結

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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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因素生產力投入之支持政策雖非本議題之重點，我們仍應注意到政策制定者會藉由政府

扶植措施導向造船產能擴張之趨勢。在船舶需求疲軟（實體經濟）或不流動的財務狀況（金融

經濟）時期，政府就會推出不同之國家支援措施。 

藉由產能利用率的多寡反映市場狀況，政策制定者和退款保證發行機構則得以在市場上不

同之週期點上改善造船合約的風險；2000 年代期間造船產能大幅擴張後，接著產能利用率銳

降，此時政府應有所作為，眾所皆知的是，當船廠握有大量造船手持訂單數量時，在訂單協商

及簽訂造船契約時站有優勢地位，此時完全成本定價(full cost pricing)的可能性更大。在

手持訂單量少的時期，可變成本定價(variable cost pricing) 變得較為常見，則可能導致政

府的扶持政策及市場長期蕭條。 

政府干預船廠限制產量之各種方法： 

船廠合併：雖然在技術上並不明顯影響整體產量（設施相同），但是這可改 善造船廠的財

務狀況，並共享技術與設計能量。 

1. 中國： 

(1) 中國制定了完善的三年計劃，以重組其龐大的造船產業，介入地方政府加以制止新的

投資與建廠，以打造更高品質的船舶。 

(2) 並發布了「白名單」船廠，為值得政策支持（如出口退稅和銀行信貸）的造船廠。 

2. 日本： 

(1) 營運管控 (Operational Control) 

造船之許可、禁止船舶平行同時建造、船廠營運限制 

(2) 物理性管控 (Physical Control) 

如船舶法之訂定、造船能量支配權。 

(3) 設備購買。 

近年來，各國造船廠將部分比例產能用於建造離岸工作船，但在此將會影響原本以 CGT

系統對各國、各船廠之造船排名順序，因為離岸工作船在原 OECD之 16種船種系統並未被納入，

而無修正係數加以規範。 

本會議中確認將離岸工作船舶納入 CGT系統，使得各國完工之商船及離岸工作船得以整合

三大造船指標（新船訂單、訂單量、完工量）CGT產量，後續秘書處將改善 CGT 系統，並討論

各海洋工程船舶之修正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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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5 : 新建船舶的需求預測 (Newbuilding Requirement Forecast) 

主席請日本外貿機構倫敦辦事處之日本船舶中心(Japan Ship Centre, JETRO London)之

Mr. Takeo Suzuki 代表日本造船協會(The Shipbuilders’ Association of Japan -SAJ)，

報告日本新建船舶的需求預測說明。 

日本外貿機構(JETRO)係屬政府組織，旨在促進日本與他國之對外貿易及國外投資等業

務，在日本境內共有 44家分部，及海外 76家分部。另，日本船舶中心(JSC)成立於 1965 年，

由日本外貿機構(JETRO)及日本船舶出口協會(JSEA)共同建立，專責處理海事問題，如造船及

船舶機械等，並推廣海外之船舶工業市場。日本造船協會(SAJ)成立於 1947年，由 17家公司

及 1家協會為成立會員共同組成，日本對外貿易出口總額 90%來自於 SAJ會員。日本船舶工業

相關組織及分工如下圖。 

 

 

 

 

 

 

 

 

 

 

 

 

 

 

 

 

 

 

JETRO 
日本外貿機構 

JSEA 
日本船舶出口

組織 

SAJ 
日本造船協會 

JSMEA 
日本船舶機械

及設備協會 

JSC 
日本船舶中心 

業務範疇：研究、投資、農業等 

於 1965 年共同建立 

於 1993 年參與投資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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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J 自 1960 年起定期分析未來新建船舶的趨勢，預測海上貿易及換船需求的未來走向與

情報（投機性訂單及短期市場波動則無在探討範圍內），提供 SAJ會員作為擬定公司長期性企

業策略時之參考，SAJ預測方法如下： 

 

 

 

 

 

 

由 IMF、IES、EIA等組織所提供的經濟觀點，分析 GDP的成長預測如下： 

 2013-2035 2013-2020 2020-2025 2025-2030 2030-2035 

OECD 2.2 2.5 2.1 2.0 2.0 

Non-OECD 4.9 5.7 4.8 4.6 4.2 

World 3.6 4.0 3.5 3.4 3.3 

由換船需求 

推知新建船舶之船舶種類 

船舶拆解模式： 

船舶種類 船齡 

油輪 25 

散裝貨船 24 

貨櫃船 28 

假設 50%之船隻在上表所述船齡被報廢 

由海上貿易 

推知新建船舶之船舶種類 

由各種因素推知： 

 GDP成長 

 能源耗損 

 人口增長 

 鋼材之生產/消費 

 

推估新船建造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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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要貨物預測海上貿易如下表： 

 2013 2020 2025 2030 2035 2013/2035 

油 2,804 3,034 3,301 3,603 3,745 1.3% 

五類主要散貨 2,759 3,385 3,735 3,895 4,067 1.8% 

  -鐵礦 1,156 1,540 1,749 1,740 1,743 1.9% 

  -煤 1,086 1,269 1,346 1,448 1,547 1.6% 

  -穀類 355 400 432 463 491 1.5% 

其他乾貨(貨櫃) 2,491 3,382 4,101 4,926 5,862 4.0% 

LNG(液化天然氣

載運船) 

246 393 434 477 517 3.4% 

 

經由上表海運之四大主要貨物預測分析海上貿易，以「油」而言，至 2035 年的消費量，

OECD 預測幾乎持平，亞洲則佔整體 2.6%，逐年些微增加，但與過去 SAJ的預測數值比較，則

相對減少，宜考量油頁岩天然氣及內部貿易等因素。以「主要散貨」而言，包括鐵礦、煤礦及

穀類等，預測自 2025年起中國之鋼材生產量將減少，而印度則增加；但中國及印度的煤礦海

運進口量與去年同期相比，預測逐年分別增漲約 3.0%及 2.7%；另，因全球人口漸增，穀類預

計與去年同期相比將逐年穩定增漲 1.5%。以「貨櫃」而言，藉由 GDP 及貨櫃運輸路徑（包括

跨太平洋、跨大西洋、跨歐亞、亞洲區內等）之相關性作評估，預測大型船舶多運行於歐亞及

太平洋區域，而亞洲區內之貿易預計將大幅增漲。以「LNG」而言，預計至 2035 年將增漲至

517 噸，與去年同期相比將增漲 3.4%，特別是北美至遠東或亞洲航線預計有漲幅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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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35年換船之需求預測： 

 

 

 

 

 

 

 

 

 

 

 

 

2015-2035年新建船舶之需求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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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6 : IMO壓艙水管理國際公約及排放控制區 (the Ballast Water convention 

and Emissions Control Areas) 

該議題由歐洲船舶維修及船體改裝集團(SMRC, Ship Maintenance Repair and Conversion)

執行秘書 Mr. Sieger Sakko 透過視訊會議方式，討論壓艙水管理國際公約及排放控制區議題，

鏈結新規約及維修能量，討探歐盟區改裝維修商機。 

歐盟內共有 42 個 SMRC 的船廠，SMRC 具有服務業之特性，協助確保航運安全及維護海洋

環境，且較不受經濟危機影響。 

壓艙水管理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Ships´ Ballast Water and Sediments, 2004) 於 2004 年 2 月 13 日已被國際海事組織 IMO

採納，其公約經 30 個國家批准且簽署國家商船(merchant fleet)總噸位數(Gross tonnage)

累積達全球船隊之 35%總噸位以上之 1年後生效，截至 2015年 3月底，己有 44 國批准，總噸

位數達到 32.86%比例，已相當接近生效門檻。 

公約核准後一年，預估約有 70,000 艘現有船舶需要進行加裝壓艙水處理系統（Ballast 

Water Treatment System, BWTS），從歐盟海事技術產業的角度來看，SMRC樂見壓艙水管理國

際公約能立即生效，並希望提供準備措施以符合壓艙水管理國際公約要求。 

安裝壓艙水處理系統適合於乾船塢內進行改裝，歐盟的乾船塢數量共 80 個船塢（120 米

及 35米寬），全球約有 70,000 艘船舶需要進行改裝，其中約有 50,000艘臨近歐盟海域，待公

約批准後，倘若歐盟 5年內承接 50,000艘現有船舶之改裝，1年需改裝 10,000 艘現有船舶，

代表這 80個乾船塢，每個乾船塢每年的改裝能量應有 125艘船舶。 

在壓艙水管理國際公約生效之前，歐盟之乾船塢具有充分時間及能量對全球現有需要安裝

壓艙水處理系統之船舶進行改裝，歐盟船塢之相關改裝工藝與能力皆足以提供完善壓艙水處理

系統之整體服務。國際公約倘若延遲生效將對歐盟海事技術產業廠家造成負面影響。 

 

    在船舶排放氣體控制議題方面，船舶航行之北海 

硫排放控制區內(North Sea Sulphur Emission Control  

Area)，按 2015年 1月 1日起之規定， 硫含量不得超 

過 0.10 % 濃度，預估約有 1,100艘現有船舶急需進行 

加/改裝相關洗滌設備(Scrubber)以符合此要求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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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7 : 造船產業供給過剩之分析  (Oversupply in the shipbuilding 

industry) 

由 OECD 秘書處報告供給過剩的造船產業議題，包括評估新船需求量及實際完工量的落

差，並進一步解釋其中落差的原因說明。 

 

船舶產量供給過剩之測估 (Measurement of excess supply ) 

日本曾於 2014年 11月 WP6會議中試圖估算供給過剩噸位(GT)，但受限於資料及方法，其

估算方法如下： 

 

 

 

 

 

 

式中新船建造量(Vessel new-buildings)約等於新船完工量(completion) ，由美國 IHS

咨詢機構提供，而實際新船需求量 Actual new-building requirements 由海運貿易(Seaborne 

trade) 之船舶需求量(由增加之海上運輸噸位 Tonne 換算成所需總船舶載重噸 dwt量，再換算

成所需之船舶總噸 GT量)及老舊船舶汰換需求量(Replacement)所構成，前、後者數據分別由

英國 Clarkson海事咨詢機構及美國 IHS咨詢機構所提供。由上述數據可得到產能過剩之噸位，

以總噸 GT單位計算之。 

預估新船之需求量，則需先了解以下各噸位間之轉換因子(Conversion factor) : 

海上運輸噸位/船舶載重噸(Tonne/dwt)及船舶之載重噸/總噸（dwt/gt）。 

各類船舶海上運輸噸位/船舶載重噸(Tonne/dwt) 各年轉換因子趨勢變化如下圖所示： 

    貨櫃船最大值為 11.33，亦即海上 

    貿易每 11.33噸需要 1噸載重噸貨櫃船 

    來運輸，其他船種同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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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船舶之載重噸與總噸間之轉換因子如下: 1996 年至 2013 年間的平均值為 0.71 

dwt/gt。而油輪為 0.56 dwt/gt，散裝貨船為 0.90 dwt/gt，貨櫃船為 0.89 dwt/gt。以油輪

舉例說明，10萬載重噸阿芙拉型油輪船(Aframax Tanker) ，換算成總噸單位，則為 5萬 6千

總噸 (100000*0.56=56000) 。 

 

歷年船舶產量供給過剩之分析 (Estimations of historical oversupply) 

分析1996~2013年間全球新船完工量(vessel completion)及新船訂單需求(requirement)

之落差狀況(下圖左)，可知在 2009年出現船舶供過於求之最大量 77.4百萬總噸(該年沒有新

船訂單，100%全為完工供給量)，2005 年至 2012 年間之累積供給過剩量達到 244 百萬總噸，

約佔 2012年世界船隊總噸位 23%之比重。 

若分析各類船種供給過剩的狀況(下圖左)，2005 年至 2013年間各類船種的過剩情況，以

散裝貨船最為嚴重（113百萬總噸，約佔 2013年該船種世界船隊總噸位 35%之比重），次為油

輪（83 百萬總噸，約佔 2013 年該船種世界船隊總噸位 29%之比重），最後為貨櫃船（48 百萬

總噸，約佔 2013年該船種世界船隊總噸位 26%之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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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船訂單需求預測(Forecast of new vessel requirements) 

新船訂單需求量之預測，可就海上貿易擴張量及汰換船舶需求量這兩因素，分別加以探討： 

 

 

 

 

 

 

 

 

 

 

 

 

海上貿易擴張量 (Seaborne trade expansion) 

由英國 Clarkson海事咨詢機構提供相關數據，基於與全球 GDP成長之關聯係數估算海上

貿易成長： 

 Y = β1 *X + e  

   (Y 為海上貿易，X 參考實際 GDP成長，β1為關聯係數，e為誤差) 

由 2014年 11月之 OECD Economic Outlook 資料，可估算海上貿易成長等於 1.1倍之實際

GDP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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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2040年間全球海上貿易趨勢及預測走勢、各船種之海上貿易成長率及噸位參考如下

圖所示。 

 

 

 

 

 

 

 

 

 

 

 

由上圖之全球海上貿易預測走勢、各船種之海上貿易成長率及噸位資料，因海上貿易擴張

量換算成未來 20間每年運輸所需之各類船種艘數，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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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未來 20年間因老舊船舶汰換，各類船種之需求量預測，參考如下圖， 

 

 

 

 

 

 

 

 

 

 

 

 

藉由上述兩張圖表，加總後即可得出 2015 年至 2035年間之新船訂單需求預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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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供需落差之潛在原因 (Potential causes of the gap ) 

造成新船訂單需求及實際完工量之落差潛在原因如下： 

對供給方(船廠、設備廠..)而言--以人為方式降低投入之成本要素，如提供(船廠)低廉資

金、原物料、土地或(獲得)各式的補貼措施。 

對需求方(船東、政府...)而言--強制採用國造船舶，對船東給予不同方式之支援措施。 

 

政府對造船/航運市場之主要扭曲措施如下表： 

供給方 需求方 

宏觀 微觀 宏觀 微觀 

匯率 退款保證之支持 沿海貿易規則/船

籍要求 

個別船東之出口信

貸 

利息 船廠

(shipbuilder)可

獲得低利融資 

產業政策（貨物/

海上運輸航道） 

特別會計政策支持

船東以在國內船廠

建造船舶 

土地 廠商(builder)可

獲得金融機構之

債務赦免 

國家機構配合國

家特定目而直接

下單訂購船舶 

因國家採礦業或離

岸開發計畫，藉由限

制"國內造造"之要

求，滿足國內船廠日

益需求之訂單 

其他補貼成本因

素（水、電） 

直接給予個別廠

商(builder)補貼 

產權結構問題（國

營事業體機構問

題）導致過度投資

(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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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在過去幾年間，全球造船產業持續存在著供過於求的現象，2005年至 2013 年間之累積供

給過剩噸位，已佔 2013 年世界船隊總噸位 23%之比重。供需失衡的潛在因素，主要來自投機

性訂單及上述之政府支持措施，未來造船供需失衡之預估分析，需要更複雜的計量經濟學方法

並考量更多影響因子加以評估，如產業週期性、結構性因素等。 

未來 WP6會議/專題研討會中可能會發佈"主席聲明"( Chair’s Statement) ，聲明內容

包含對過去、目前、未來造船產業，針對供給過剩之規模及原因進行評估工作，於 2015年 11

月 WP6會議中由 OECD秘書處初步提供過剩供給分析工作之主要成果，並於 2015 年 11月、2016

年 6月在 WP6會議中進行討論，最後之"主席聲明"將於 2016年 6月公佈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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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8 : 未來之海洋經濟 -探索2030/2050年新興海洋產業之前景 ( The future 

of the ocean economy – exploring the prospects for emerging ocean 

industries to 2030/50) 

主席請 OECD秘書處 Mr. Barrie Stevens口頭報告近期完成有關海洋經濟(Ocean Economy)

計畫之工作內容。 

OECD的角色主要在解決近 10年間全球所面臨之重大挑戰，包括扶植經濟發展、解決貧困

問題、照顧 20億的人口、減緩氣候變遷問題、管理自然資源永續發展、尋找新興再生能源等，

而海洋將是解決未來挑戰的重要一環。面對不斷增漲的海洋經濟，需要肩負重任去面對，因為

海洋生態系統刻正面臨這樣的壓力挑戰。 

面對 2030-2050年的海洋經濟發展，傳統及新興產業包括航運、造船、漁業、傳統海洋、

海洋休閒遊憩、港埠、離岸風電工程、深海石油/天然氣探勘及開採、海洋能源、海洋生物、

水產養殖、海底採礦、海洋監測等。重點在於海洋領域具有潛在性之經濟增長、就業率提升、

創新性發展，將可能對海洋生態系統及永續發展造成影響，未來應妥善管理海洋活動所造成之

衝擊。 

OECD 於 2013 年 10 月底執行海洋經濟(Ocean Economy)之計畫，結案日期為 2015 年底或

2016 年初，針對全球漁業、造船、生物科技、能源、旅遊、環境等議題進行跨 OECD組織之合

作，經費來自自願性捐助資金，參與的國家有挪威、韓國、法國、葡萄牙、愛爾蘭、瑞典、英

國、加拿大（魁北克）、比利時、印度尼西亞、南非、臺灣等國，此外，還有基金會、研究單

位、公司企業及 NGO等加入，討論之議題包括：離岸風電（專家小組,2014年 4月,巴黎）、海

洋可再生能源-波浪、潮汐等（2014年 5月,巴黎）、離岸油氣於深海、北極之探勘，（2014年

6 月,特隆赫姆）、開放海洋水產養殖（2014年,卑爾根月）、海床金屬及稀土開採（2014年 11

月,基爾）、海事安全產業（2015年 5月,首爾）、海洋空間規劃和海上監測（2015 年 6月,里斯

本）、海洋與海岸旅遊之創新（2015 年 6 月,瑞典）、海洋生物科技（2015,畢爾巴鄂月）…等

與海洋相關經濟活動(包括造船產業) 等跨部門之協調合作。 

有關"海事安全產業（2015年 5月,首爾）"的未來規劃： 

推動至 2030年之海洋運輸發展及改變海事運輸風險狀況，並推動全球海上安全產業發展

及 E化導航之系統創新和數位基礎設施、衛星船舶追蹤系統，建立全球共同合作戰略。 

"海洋空間規劃(Maritime Spatial Planning,MSP) "未來工作主軸： 

在日益擁擠的海域，應善加發展多功能性之海洋和沿海空間，全球刻正發展海洋空間規劃

(MSP)，該計畫預計持續至 2030年，藉由 MSP之治理與創新，應用經濟工具(economic tools)

於 MSP 和海洋空間評估（MSAs），進而發展數據、資訊、技術基礎設施，藉以推廣 MSP（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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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科學知識方面的落差、衛星遙感/地球觀測/導航等）值得注意的是港口問題，可運用環

境影響評估/戰略環境影響評價等，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提出海

洋空間管理計畫。 

WP6造船工作小組與會員間之合作項目，包括支持舉辦 WP6專題研討會(Workshop)，並與

WP6 秘書處執行之離岸產業計畫(offshore industry project )進行合作，定期並持續更新 WP6

造船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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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綜合結論 

1. 在過去幾年間，全球造船產業持續存在著供過於求的現象，2005 年至 2013

年間之累積供給過剩噸位，已佔 2013 年世界船隊總噸位 23%之比重。供需

失衡的潛在因素，主要來自投機性訂單及上述之政府支持措施，未來造船

供需失衡之預估分析，需要更複雜的計量經濟學方法並考量更多影響因子

加以評估，如產業週期性、結構性因素等。 

2. 近年來，各國造船廠將部分比例產能用於建造離岸工作船，但在此將會影

響原本以修正總噸（Compensated Gross Ton, CGT）系統對各國、各船廠

之造船排名順序，因為離岸工作船在原 OECD之 16種船種系統並未被納入，

而無修正係數加以規範。本會議中確認將離岸工作船舶納入 CGT 系統，使

得各國完工之商船及離岸工作船得以整合三大造船指標（新船訂單、訂單

量、完工量）CGT產量，會議後 OECD 秘書處將改善 CGT系統，並討論各海

洋工程船舶之修正係數，提供各國參考。 

3. 壓艙水管理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Ships´ Ballast Water and Sediments, 2004) 已於 2004

年 2 月 13 日獲得國際海事組織 IMO 採納，其公約經 30 個國家批准且簽署

國家商船(merchant fleet)總噸位數(Gross tonnage)累積達全球船隊之

35%總噸位以上之 1年後生效，截至 2015 年 3月底，己有 44 國批准，總噸

位數達到 32.86%比例，已相當接近生效門檻。全球預估約有 70,000 艘現

有船舶需要進行加裝壓艙水處理系統（Ballast Water Treatment System, 

BWTS），龐大商機已引起各國船舶裝備商競相開發、生產，以取得有利市場

地位。 

4. 未來 WP6 會議 /專題研討會中可能會發佈 "主席聲明"( Chair’s 

Statement) ，聲明內容包含對過去、目前、未來造船產業，針對供給過剩

之規模及原因進行評估工作，於 2015 年 11月 WP6會議中由 OECD 秘書處初

步提供過剩供給分析工作之主要成果，並於 2015年 11月、2016 年 6月在

WP6會議中進行討論，最後之"主席聲明"將於 2016年 6月公佈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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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心得建議 

1. 各國政府對造船產業支持措施議題在 OECD「WP6」會議中討論已久，最新

趨勢是將該補貼措施與 WTO 貿易規範進行連結，以界定何種造船補貼措施

方式違反 WTO 規則；近年幾次 WP6 會議，其秘書處多邀請 WTO 代表與會進

行相關經貿議題、法規之說明及討論，由於其內容已偏離原造船及離岸海

事工程產業領域，建議可將其相關 WTO 議題尋求國貿局之協助，必要時邀

請國貿局有關 WTO事務專人參與開會，以掌握議題之發展及動向。 

2. 本次會議日本提出適用於定義綠色船舶之環境指標，如二氧化碳、硫氧化

物、氮氧化物、壓艙水處理系統、船舶回收（Ship Recycling）等。並討

論適用於推動綠色船舶之政策方針，如信口信貸、研發支持、先導型計畫

的推展、港口費（Port Fee）的調降等，並加以討論綠色船舶是否要低於

20% EEDI標準，亦或僅需要低於 EEDI 標準即可，但近幾次會議尚無共識，

往後將持續蒐集更多訊息，以利界定，並彙整近期有關綠色船舶補貼措施

相關新聞，然而補貼標準並不一致，尚待後續追蹤。我國近年來亦推廣並

發展綠色船舶，未來應持續關注此議題，可作為國內產官學研各界之參考。 

3. 本會議由我國工業局蔡妙慈科長領隊，協同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

中心及台灣造船公司共三人參加此會議。下次會議時間預定於 2015 年 11

月 9 日-10 日，由於世界經濟快速發展變動與不景氣，航運業與造船業確

實面對危機與挑戰，故了解與蒐集各國面對新興議題之策略與回應措施，

對我國航運業、造船產業及新興之離岸產業發展幫助甚大，我國未來宜持

續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如 OECD相關活動，同時進一步蒐集最新全球造船產

業情報並與各國相互交換意見，以作為我國研擬造船產業發展政策時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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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檢附相關資料 

 

 

 

 

 

 

 

附件一：會議正式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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